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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競爭 

第一條 目標 

本章的目標是，通過采取和維持禁止反競爭行爲的法律和法規，以及通

過締約方在制定和實施競爭法律和法規方面的區域合作，促進市場競爭，

提高經濟效率和消費者福利。  追求此類目標將有助于締約方從本協定

中獲益，包括便利締約方之間的貿易和投資。 

第二條 基本原則 

一、每一締約方應當以與本章的目標一致的方式實施本章。 

二、在承認每一締約方在本章項下的權利和義務的情况下，締約方認識

到： 

（一）每一締約方擁有制定、規定、管理和執行其競爭法律、法規和政

策的主權權利；以及 

（二）締約方在競爭法和競爭政策領域的能力和發展水平存在重大差异。 

第三條 針對反競爭行爲的適當措施1 

一、每一締約方應當采取或維持禁止反競爭活動2的競爭法律和法規，幷

且應當相應地執行此類法律和法規。 

二、每一締約方應當建立或維持一個或多個有效實施其競爭法律和法規

的主管機關。 

三、每一締約方應當保證其一個或多個主管機關在執行其競爭法律和法

規方面的决策獨立性。 

四、每一締約方應當以不基于國籍進行歧視的方式適用和實施其競爭法

律和法規。 

五、每一締約方應當對所有從事商業活動的實體適用其競爭法律和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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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考慮其所有權。每一締約方競爭法律和法規的任何排除適用或者豁

免適用應當透明幷且基于公  共政策或公共利益的理由。 

六、每一締約方應當使其競爭法律和法規，以及實施此 類法律和法規的

任何指南可公開獲得，但內部操作程序除外。 

七、在遵循下列情况下，每一締約方應當使在其競爭法律和法規項下作

出的處罰或者救濟的最終决定或命令的理 由，以及由此提出的任何上訴

可公開獲得： 

（一） 

1. 其法律和法規； 

2. 其保護保密信息的需要；或者 

3. 其出于公共政策或者公共利益的理由保護信息的需 要；以及 

（二）根據第（一）項第 1 目至第 3 目中所提及的任何理由對最終决

定或命令作出修訂。 

八、每一締約方應當保證在對違反其競爭法律或法規的任何人或者實體

進行處罰或者救濟之前，向此類人或者實體提供關于違反競爭法律或法

規而受到指控的原因，在可能的情况下，該原因應當以書面形式提供，

幷且向此類人或實體提供公平的機會以聽取其意見以及使其提交證據。 

九、每一締約方應當在遵循保護機密信息所需的任何修訂的情况下，使

受到處罰或救濟的人或者實體獲得其競爭法律和法規項下作出處罰或救

濟的任何最終决定或命令的理 由，以及由此提出的任何上訴。3 

十、每一締約方應當保證，在其競爭法律和法規項下受到處罰或救濟的

任何人或者實體可以獲得對該處罰或該救 濟的獨立審查或上訴。 

十一、每一締約方認識到及時處理競爭案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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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合作4 

締約方認識到其各自競爭主管機關之間相互合作對于 促進有效競爭執法

的重要性。爲此，締約方可通過各自的競爭主管機關，以符合各自法律、

法規和重大利益的方式，幷且在各自可獲得的資源範圍內，就競爭執法

相關問題進行合作。合作的形式可以包括： 

（一）一締約方認爲其競爭執法活動可能對另一締約方重大利益産生實

質影響的，應當儘快通報另一締約方；5 

（二）應請求，締約方之間進行討論，以解决任何與競爭執法相關的事

項，該事項對提出請求的締約方的重大利益有實質影響； 

（三）應請求，締約方之間交換信息，以增進諒解或便利有效競爭執法；

以及 

（四）應請求，協調締約方之間就相同或相關的反競爭行爲采取的執法

行動。 

第五條 信息保密 

一、本章不得要求締約方共享與其法律、法規和重大利益相抵觸的信息。 

二、如一締約方在本章項下請求提供保密信息，提出請求的締約方應當

通報被請求的締約方： 

（一）請求的目的； 

（二）被請求信息的預期用途；以及 

（三）提出請求的締約方可能影響信息保密性的任何法律或法規，或者

可能要求將信息用于被請求的締約方未同意的目的的任何法律或法規。 

三、任何締約方之間共享保密信息以及對此類信息的使用應當基于有關

締約方同意的條款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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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本章項下共享的信息是在保密基礎上共享，則除遵守其法律和法

規外，接收該信息的締約方應當： 

（一）對收到的信息保密； 

 

（二）收到的信息僅能用于請求時披露的目的，除非提供信息的締約方

另行授權； 

（三）不得在法院或法官進行的刑事訴訟中使用收到的信息作爲證據，

除非應接收信息的締約方的請求，此類信息是爲了在刑事訴訟中使用而

提供，幷且是通過外交渠道或根據有關締約方的法律和法規設立的其他

渠道提供； 

（四）不向未經提供信息的締約方授權的任何其他機關、實體或者人披

露收到的信息；以及 

（五）遵守提供信息的締約方要求的任何其他條件。 

第六條 技術合作和能力建設 

締約方同意在考慮締約方資源可獲得性的情况下，就技術合作活動方面

開展多邊或者雙邊合作，以建設必要的能力用以增强競爭政策制定和競

爭執法工作符合其共同利益。技術合作活動可以包括： 

（一）共享制定和實施競爭法律和政策相關的經驗和非保密信息； 

（二）競爭法律和政策方面的顧問和專家之間的交流； 

（三）爲培訓目的而進行的競爭主管機關官員之間的交流； 

（四）競爭主管機關官員參與倡議項目；以及 

（五）締約方同意的其他行動。 

 



13-5  

 

 

第七條 消費者保護 

一、締約方認識到消費者保護法律和此類法律執法的重要性，以及締約

方就消費者保護相關事項開展合作以實現本章目標的重要性。 

  

二、每一締約方應當采取或維持禁止在貿易中使用誤導性做法、虛假或

誤導性描述的法律或法規。 

三、每一締約方也認識到提高對消費者投訴機制的認識和利用這些機制

的重要性。 

四、締約方可以在具有共同利益的與消費者保護相關的事項上進行合作。

此類合作應當以符合締約方各自法律和法規的方式，在其各自可獲得的

資源範圍內進行。 

 

第八條 磋商 

爲促進締約方之間的諒解，或解决本章項下出現的具體事項，應一締約

方的請求，被請求的締約方應當與提出請求的締約方進行磋商。提出請

求的締約方應當在請求中表明，  如果相關，該事項如何影響其重大利

益，包括所涉締約方之間的貿易或投資。被請求的締約方應當對提出請

求的締約方的關注給予充分和積極的考慮。 

 

第九條 不適用爭端解决 

任何締約方不得將本章項下産生的任何事項訴諸第十 九章（爭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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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下的爭端解决。 

 

1 本條應符合： 

（一）第十三章附件一（第十三章第三條（針對反競爭行爲的適當措

施））和第十三章第四條（合作）對文萊達魯薩蘭國的適用）； 

（二）第十三章附件二（第十三章第三條（針對反競爭行爲的適當措

施））和第十三章第四條（合作）對柬埔寨的適用）； 

（三）第十三章附件三（第十三章第三條（針對反競爭行爲的適當措

施））和第十三章第四條（合作）對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的適用）； 

（四）第十三章附件四（第十三章第三條（針對反競爭行爲的適當措

施））和第十三章第四條（合作）對緬甸的適用）。 

2 例子可包括反競爭協議、濫用支配地位、以及反競爭性的兼幷和收購。  

3 本條規定不得適用于刑事審判中由陪審團作出的判决。 

4 本條應符合： 

（一）第十三章附件一（第十三章第三條（針對反競爭行爲的適當措施）

和第十三章第四條（合作）對文萊達魯薩蘭國的適用）； 

（二）第十三章附件二（第十三章第三條（針對反競爭行爲的適當措施）

和第十三章第四條（合作）對柬埔寨的適用）； 

（三）第十三章附件三（第十三章第三條（針對反競爭行爲的適當措施）

和第十三章第四條（合作）對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的適用）； 

（四）第十三章附件四（第十三章第三條（針對反競爭行爲的適當措施）

和第十三章第四條（合作）對緬甸的適用）。 

5 在根據本項向日本競爭主管機關通報的情况下，通報應該通過外交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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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書面確認。此類確認應該在有關締約方競爭主管機關完成涵蓋的溝通

後儘快作出。 


